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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        關鍵電信基礎設施資通設備資通安全審驗(認證)申請作業流程 

 

申請者 

待審驗設備 

測試機構 

技術檢測 

測試報告 

1.關鍵電信基礎設施資通設備資通安全審驗

申請書。 

2.正體中文或英文之設備使用手冊或說明書

（包括軟體更新支援週期、年限，及不再

提供更新時之設備更換計畫）。 

3.依本規範第 5 點所為之資通設備資通安全

測試報告（以下簡稱測試報告）。 

4.正體中文或英文之原廠設備性能規格資

料、型錄、軟韌體版本號編碼原則，與設

備功能、安全功能、管理功能之架構圖或

方塊圖，及安全功能摘要表。 

5.軟韌體開發供應鏈安全聲明。 

6.申請者為本國自然人應檢附身分證明文

件，本國法人、非法人團體或外國製造商

應檢附設立相關證明文件。 

7.其他經主管機關要求提供之審驗相關資

料。 

8.電子檔案，含 1-7 資料。 

收件並收

取審驗費 

申請者收到補正通

知，於一個月內補正 

 

駁回申請 

申請者收到不合格

事項通知，於二個月

內改善及申請審驗 

 

期限內改善

及申請審驗 

駁回申請 

再次審驗

是否符合 

核發審驗合格證明 

否，通知申請者 

否 

否 

是 

是 

否 

是 

否 

不合格，通知申請者 

 

符合 

補正資料

是否齊全 

申請資料

是否齊全 

期限內提

出補正 

資料審核 

驗證機關(構) 


